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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40,342,7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58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徐培忠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长王广西先生、独立董事戴武堂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81,166 99.9808 1,016,500 0.0183 45,100 0.0009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81,166 99.9808 1,016,500 0.0183 45,100 0.0009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81,166 99.9808 1,016,500 0.0183 45,100 0.0009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81,166 99.9808 1,061,600 0.0192 0 0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326,266 99.9816 1,016,500 0.0184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326,266 99.9816 1,016,500 0.0184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1,988,784 99.9298 1,016,500 0.0671 45,100 0.0031

8、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71,136 99.9806 1,061,600 0.0191 10,030 0.0003

9、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71,136 99.9806 1,061,600 0.0191 10,030 0.000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168,866 99.9788 1,173,900 0.0212 0 0

11、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281,166 99.9808 1,016,500 0.0183 45,100 0.0009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017,140,098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51,758,793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70,427,375 99.4070 1,016,500 0.593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21,830 45.1962 511,500 54.8038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70,005,545 99.7038 505,000 0.2962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22,186,168 99.8057 1,016,500 0.1943 0 0

2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22,186,168 99.8057 1,016,500 0.1943 0 0

3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522,141,068 99.7970 1,016,500 0.1942 45,100 0.0088

4

关于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522,131,038 99.7951 1,061,600 0.2029 10,030 0.0020

5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2022年） 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522,028,768 99.7756 1,173,900 0.2244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5、10项议案为特别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7项议案为关联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4,027,292,382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律师、卜平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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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永泰能源” ）累计诉讼金额8,466,609,

792.70元，其中：自2019年8月8日至本次公告日期间累计新增诉讼金额2,798,408,931.62元。 公司前期

诉讼事项已于2019年 8�月8日的《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临 2019－077号）中进行了披露。

此次披露是对于公司近期累计诉讼金额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累计诉讼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标准而进行的合规披露。

●前次已披露诉讼案件中已和解、已撤诉和已结案的案件共32件，涉及金额合计2,444,339,510.41

元；新增诉讼案件中已和解、已撤诉和已结案的案件共7件，涉及金额合计2,233,242,411.4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或尚未执行完毕，且公司正在

与起诉方积极商谈和解，为此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生产经营正常，相关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金

融债务关系基本稳定；公司将通过加快推进债务重组，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商，妥善解决诉讼事项，保

持公司平稳运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含子公司）累计发生的涉及诉讼事项进行

了统计，截至目前公司累计诉讼金额合计8,466,609,792.70元，其中：自2019年8月8日至本次公告日期

间累计新增诉讼金额2,798,408,931.62元。 现将有关诉讼案件进展及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次已披露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截至目前有关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如

下：

（一）前次已披露诉讼案件进展情况表

序

号

起诉方

（原告）

被起诉方

（被告）

收到起诉书或

诉讼时间

诉讼类型

诉讼金额

（元）

进展情况

1

惠州市万豪群

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

惠州市万峰兆业实业有限

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7年11月13日 工程合同纠纷 182,930.00 已撤诉

2

江苏永泰发电

有限公司 （公

司所属全资公

司）

江苏天裕能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徐州龙固坑口矸

石发电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0

日

经济合同纠纷

66,045,

000.00

和解履行完毕

已结案

3

北京城建七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8年1月31日 工程合同纠纷 4,408,453.79 已撤诉

4

北京城建七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8年1月31日 工程合同纠纷 9,723,998.00 已撤诉

5

华鲁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王广西（公司实际

控制人）

2018年7月20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45,685,646.84 已执行和解

6

华鲁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王广西（公司实际

控制人）

2018年7月20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92,712,110.23 已执行和解

7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21,678,200.00

一审审理中

（无后续进展）

8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10,839,

100.00

一审审理中

（无后续进展）

9

立根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

2018年8月8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98,462,784.74

一审已和解

正在履行

10

立根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

2018年8月8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98,462,784.74

一审已和解

正在履行

11

江苏省星霖碳

业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星霖

碳业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公

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2018年8月13日 经济合同纠纷 5,998,400.00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12

华中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

有限公司（公司所属控股

公司）、王广西（公司实际

控制人）、永泰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6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37,823,480.00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13

华中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

有限公司（公司所属控股

公司）、王广西（公司实际

控制人）、永泰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6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37,823,480.00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14 赵建凯

张家港市汇智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电力

工程检修有限公司 （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

2018年8月17日 劳动争议 153,259.32

二审判决

已结案

15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0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54,448,

750.00

已申请执行

16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0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53,780,

090.00

已申请执行

17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5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54,195,

500.00

已申请执行

18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5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144,450,

000.00

已申请执行

19

张家港沙洲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控

股公司

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公司、 江苏省

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经济合同纠纷 1,999,534.47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20

江苏昆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8年8月29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174,185,

696.00

已申请执行

正商谈和解

21

横琴华通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王广西（公司控股

股东）

2018年8月31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57,872,

188.50

二审已判决

22

江苏昆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8年8月31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85,871,

000.00

已申请执行

正商谈和解

23

国网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王广西（公司实际

控制人）

2018年9月3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158,043,

203.73

已申请执行

正商谈和解

24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7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54,448,

750.00

二审已判决

25

兴铁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

2018年9月10日

信托贷款

合同纠纷

151,983,

500.00

已执行和解

26

中民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

（惠州大亚湾） 石化码头

仓储有限公司（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永泰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王

广西（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8年9月10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73,522,736.49 已执行和解

27

中民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

2018年9月10日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83,018,890.63 已执行和解

28

恒大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

债务融资工具

及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293,926,

200.00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29

长江证券 （上

海）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2,492,354.25

已执行和解正在

履行中

30

中欧盛世资产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5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54,198,863.70

已执行和解正在

履行

31

鑫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9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214,000,

000.00

已申请执行

正商谈和解

32

中邮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9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4,408,

592.00

二审已判决

33

郑州姚孟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8年10月17

日

工程合同纠纷 222,800.00

和解履行完毕

已结案

34

海通恒信国际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

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

煕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全

资子公司）

2018年10月26

日

保理合同纠纷

223,401,

700.00

二审已和解

35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1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24,707,

361.00

一审已和解

36

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21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420,090,

214.58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37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21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95,319,

404.66

一审已和解

38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21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18,123,

166.66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39

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1月23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204,055,

500.00

一审已和解

40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2月13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160,772,

033.33

一审已和解

正在履行

41

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2月17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22,919,771.74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42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借款合同纠纷 48,096,224.18 已撤诉

43

前海再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8年12月24

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83,218,750.00

一审已和解正在

履行

44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1月15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36,515,435.00

一审已和解正在

履行

45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0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1,606,250.00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46

吉林昊宇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2019年2月2日 工程合同纠纷 15,902,031.35

二审判决后

已结案

47 尚永杰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9年2月2日 经济合同纠纷 643,618.43

二审判决

已结案

48

三度星和 （北

京） 投资有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2月22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39,110,849.45

一审已和解正在

履行

49

三度星和 （北

京） 投资有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2月22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18,486,708.77

一审已和解

正在履行

50

三度星和 （北

京） 投资有限

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2月22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25,367,779.73

一审已和解正在

履行

51

九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3,023,517.00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52

江苏金茂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

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

限公司（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

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公

司）、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9年3月19日 保理合同纠纷

207,175,

300.00

一审审理中

（无后续进展）

53

新华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32,214,373.04 一审审理中

54

河南省洛正药

业有限责任公

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19年4月21日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0,000.00 已撤诉

55 顾汉祥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2019年5月9日 交通事故纠纷 256,476.10

一审判决

已结案

56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6月29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44,013,

380.00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57

鄂尔多斯市金

驼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4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55,977,410.95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58

鸡西煤矿机械

有限公司

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

限公司、 宁夏宝塔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宝塔石化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 山西灵

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

司（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灵

石销售分公司

2019年7月11日

票据追索权

纠纷

100,768.00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59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7月12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155,919,

296.16

一审审理中

60 王剑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6日 工程合同纠纷 14,109,525.68

一审裁定后

已结案

61

福建省同源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9年7月26日 工程合同纠纷 14,297,536.33

一审判决后

已上诉

62

北京城建七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2019年7月29日 工程合同纠纷 14,883,282.00 一审审理中

63

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5日

债务融资工具

交易纠纷

177,724,

919.51

一审审理中（无

后续进展）

64

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王广西（公司

实际控制人）

2019年8月6日

公司债券

交易纠纷

43,000,

000.00

已撤诉

合

计

5,668,200,

861.08

（二）前次已披露诉讼案件主要进展情况1、惠州市万豪群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惠州市万峰兆业实业有限

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惠州市万豪群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被告：惠州市万峰兆业实业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4月11日，原告与被告惠州市万峰兆业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不锈钢护栏制作安装工程合同》。

工程完工后，被告惠州市万峰兆业实业有限公司以被告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付款为由拒绝支付原告

的工程款。 为此，原告向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原告已撤诉。

2、江苏永泰发电有限公司与江苏天裕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龙固坑口矸石发电有限公司经济

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永泰发电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天裕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龙固坑口矸石发电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购买被告转让的煤炭削减量指标，并于2015年4月1日三方签订《煤炭削减量指标转让协议书》

及《补充协议》。在协议签订后，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协商沟通，但被告没有明确的说法，并且不与原告确

认最终转让价格。 由于被告的拖延和回避，致使三方无法达成退款的一致意见。 为此，原告向徐州市鼓楼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和解履行完毕，已结案。

3、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4年4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供热首站建筑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10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投入使

用。经原告核算，工程实际造价远远高于投标报价，原告多次就工程款问题与被告协商，均未能达成一致。

为此，原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原告已撤诉。

4、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4年4月，原告与被告签订《锅炉补给水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2015年10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投入使用。 经原告核算，工程实际造价远远高于投标报价，原告多次就工程款问题与被告协商，均未能达

成一致。 为此，原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原告已撤诉。

5、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原告支付转让款5,000万元，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同时向原告租回租赁物，并向原告支付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原告与被告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

此，原告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16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执1411号《执行通知书》：①向

申请执行人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45,042,574.49元； ②向申请执行人华鲁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支付自2018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9日的违约金（以本金7,957,790.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及2018年7月1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45,042,574.49元为基

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③向申请执行人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60万元及迟延履行

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④向本院缴纳案件执行费113,043元。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6、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7月18日，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原告支付转让款10,000万元，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同时向原告租回租赁物，并向原告支付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原告

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有到期债务未能清偿且引起诉讼，存在

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况。 为此，原告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16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执1410号《执行通知书》：①向

申请执行人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92,712,110.23元； ②向申请执行人华鲁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支付自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7月25日的违约金（以本金18,542,422.05元为基数，按照日万

分之五计算）及2018年7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92,712,110.23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

五计算）；③向申请执行人华鲁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④向本院缴纳

案件执行费160,112元。 执行裁定如下：①冻结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账户内存款92,872,222.23元，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②冻结被执行人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广发银行账户内存款92,872,222.23元，冻结期限为十二个月。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7、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本金2,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

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被告存续期内的“17永泰能源CP005” 等相关

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8、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8永泰能源CP001” 本金1,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

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被告存续期内的“18永泰能源CP001” 等相关

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9、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6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签订《所有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

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将《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租赁物件转让给原告，协议价款为15,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售后回租合同》

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

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一审已和解，正在履行。

10、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6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签订《所有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将《售后回租合同》项下租赁物件转让给原告，协议价款为15,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对前述《售后回租合同》

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被告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

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一审已和解，正在履行。

11、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

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技术咨询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苏州市分散燃煤锅炉耗

煤量评估报告技术咨询，被告分期支付相关费用。 2016年9月29日，评估报告获得了苏州市环境保护局认

可，但被告只支付了80%即1,472万元的评估费，尾款368万元未付。 为此，原告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29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274号《民事判决书》：①

被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江苏省星霖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评估费4,198,098元及滞纳金（以4,198,098元为基数、按日

千分之一为标准自2016年10月2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②驳回原告江苏省星霖碳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江苏省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9年12月25日，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已受理。 ①上诉

请求：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27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一审两原告的

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原告共同承担。②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对苏州市环保局“认可”的理

解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按2,364,762.317吨评估量折算相关费用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沙洲公司

申请的调查事宜未予理涉，程序不当；一审法院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为由，判

令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确认支付评估费尾款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令违约金过高，请求二审法院

依法予以调整。

目前该案件一审判决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已上诉。

12、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约

定起租日为2015年10月22日，租赁期数为13期，租金（含租前息）总计226,943,040元。 原告与被告王广

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回

租）》及其附件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直接影响到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及其他被告的还款能力，原告认为被

告已构成预期违约，要求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全部未到期租金及逾期

利息和违约金，并要求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为此，原告向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5842号《民事判决书》：①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

租金37,089,466.89元； ②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

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8,177,546.89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以18,911,92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照年24%标准计算）；③被告山

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

险费64,299.92元；④被告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

的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对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⑤被告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西灵石华

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追偿；⑥驳回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0年2月3日，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①上诉请

求：撤销（2018）京0105民初6584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华中融资公司关于

保全保险费的诉讼请求。 ②上诉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险

费无合同依据；一审判决上诉人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应付的违约金金额已包含对被上诉人

全部损失的赔偿，保全保险费不应再予以支持；保全保险费64,299.92元不属于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

必要费用；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

目前该案件一审判决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已上诉。

13、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回租）》，约

定起租日为2015年10月22日，租赁期数为13期，租金（含租前息）总计226,943,040元。 原告与被告王广

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回租）》

及其附件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

实质违约，直接影响到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及其他被告的还款能力，原告认为被告已

构成预期违约，要求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全部未到期租金及逾期利息

和违约金，并要求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为此，原告向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月1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5844号《民事判决书》：①

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

租金37,089,466.89元； ②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

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8,177,546.89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18,911,92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均按照年24%标准计算）；③被告山西灵

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险费

64,299.92元；④被告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的被

告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对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⑤被

告王广西、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西灵石华瀛金

泰源煤业有限公司追偿；⑥驳回原告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0年2月3日，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①上诉请

求：撤销（2018）京0105民初6584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华中融资公司关于

保全保险费的诉讼请求。 ②上诉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险

费无合同依据；一审判决上诉人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应付的违约金金额已包含对被上诉人

全部损失的赔偿，保全保险费不应再予以支持；保全保险费64,299.92元不属于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

必要费用；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

目前该案件一审判决后，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已上诉。

14、赵建凯与张家港市汇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赵建凯

被告：张家港市汇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7日，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原劳务派遣工赵建凯（历史遗留问题），以

同工同酬为由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要求被告张家港市汇智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工程检修有限公司补发与同岗位正式工同工同酬差额124,108.32元，仲裁委员会认

为原告送交的材料证据不足，向原告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本次仲裁不服，为此向张家港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二审判决，已结案。

15、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

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被告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

此，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6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020年2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6号《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

执行人支付本金5,000万元及截止2018年11月27日的利息375万元，并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违约金（违约

金以5,375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其垫付案件受理费、保全费315,854元；③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④负担本案的执行费用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16、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

清的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被告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 为

此，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6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020年2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8号《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

执行人支付本金5,000万元及截止2018年10月22日的利息309万元，并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违约金（违约

金以5,309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其垫付案件受理费、保全费312,543元；③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④负担本案的执行费用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17、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7”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生银行贷款在到期日未结清的

情况及“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已客观触发了被告存续期内的“17永泰能源CP007” 等相关

债券交叉违约。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1月1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9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2020年2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7号《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

执行人支付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和违约金（利息为：以5,0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7%，从2017年12

月15日计算至2018年8月1日；违约金为：以5,000万元加上上述期内利息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

从2018年8月2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其垫付案件受理费、保全费314,600元；

③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④负担本案的执行费用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18、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13,500万元，因到期未能兑付，构成实质违约。为此，

原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1月1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9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2020年2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19号《执行通知书》：①向申请

执行人支付本金1.2亿元及利息0.084亿元；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未能按期支付本息的违约金（违约金以

未能按期支付本息合计金额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自2018年7月5日起至结清日止）；③向

申请执行人支付其垫付案件受理费、保全费761,360元；④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⑤负担本案的执行费用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

19、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与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经济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5月16日，原告与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由

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提供苏州市范围内的分散燃煤锅炉耗煤量评估报告，并明确

报告需得到苏州市环保局认可。 在苏州市环保局核定后，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应

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评估费187.04万元。 由于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属于无法人资格

的分支机构，其给付义务应由被告江苏星霖碳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为此，原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29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书》：驳

回原告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9年12月25日，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已受理。 ①上诉

请求：撤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94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

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②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对苏州市环保局“认可”的理解

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按2,364,762.317吨评估量折算相关费用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张家港沙洲

电力有限公司申请的调查事宜未予理涉，程序不当；一审法院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发出《企业询证

函》为由，判令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确认支付评估费尾款无法律依据。

目前该案件一审判决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已上诉。

20、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6” 本金16,000万元，因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触发了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原告要求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兑付“17永泰能源CP006” 本金16,000万元及利息。因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相关承诺。为

此，原告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已申请执行，公司正与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沟通，积极协商和解。

21、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0月17日，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原告作为出租人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之间开

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原告共向联合承租人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30,000万元，联合承租人共同向原

告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证明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原告。 原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分

别签署《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被告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广东

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5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判决。

22、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7” 本金8,000万元，因永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触发了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原告要求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兑付“17永泰能源CP007” 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因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相关承诺。为此，

原告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已申请执行，公司正与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沟通，积极协商和解。

23、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5月22日，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原告支付转让款20,000万元，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将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同时向原告租回租赁物，并向原告支付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被告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向原告提供了《保证函》，为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租金，构成违

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21日，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执942号《执行通知书》：自本通知

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2018）津民初9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执行裁定为：①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王广西银行存款156,041,833.55元，至2018年9月20日的利息977,850.66元，及提前到期后的利息（以未

付租金156,041,833.5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②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

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回购价款1,000元；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832,720元、保全费5,000元、执行费255,364

元；④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依法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永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其他财

产。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公司正与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进一步沟通，积极协商和解。

2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6永泰02”公司债券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

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付“16永泰02”公司债券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 为此，原告向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19）最高法民终1567号《举证通知书》。

2020年3月20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67号《民事判决书》：①撤销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初122号民事判决；②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永泰02” 债券本金4,297.80万元及利息4,429,329.86元，并以4,

297.8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7.5%计算的利息；③永泰集团

有限公司、王广西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向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追偿；④驳回太平洋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判决。

25、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信托贷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8月15日，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约定

合同项下贷款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利率按照年利率8.1%计算。 被告永泰集团有

限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约定对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 上述合同签署后，原告作为委托人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将本信

托项下全部资金用于向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实

质性债务违约触发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条款，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将《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担保

权利等一并转移至原告。 为此，原告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9月1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7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2019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执79号《执行通知书》：①被执行人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00万元及利息18,819,

375.00元（以15,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8年7月13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8.1%计算，

2018年7月14日后的利息按年利率12.15%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9月2日，之后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 ②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用29.6万

元、保全费用8.525万元，合计38.125万元；③被执行人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④被执行人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801,717.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执行费237,407.34元。 执行裁定

为：①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17,100万元（本金、利息、律师费、

案件受理费、执行费）；②如冻结、划拨的存款不足，则查封、扣押、冻结、评估、拍卖上述被执行人相应的其

他财产。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26、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

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8日，原告、协力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与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租赁本金10,000万元。 后原告与协力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受让了上述全部租赁权益。

原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分别签署《保证合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华瀛（惠州大亚

湾）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7月2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津02执858、85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①查

封被执行人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7月29日至2022年7月28日；

②提供上述被执行人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的权属信息。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27、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21日，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本金10,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

同》，对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7月29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津02执858、85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①查

封被执行人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7月29日至2022年7月28日；

②提供上述被执行人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的权属信息。

目前该案件已执行和解。

28、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及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9,000万元，“16永泰01” 本金5,000万元、“16永泰

02” 本金14,500万元，因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兑付到期的“17

永泰能源CP004” 本金9,000万元及利息，并提前兑付“16永泰01” 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16永泰02”

本金14,500万元及利息。 为此，原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月22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初511号《民事判决书》：①被告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7永泰能源CP004” 债券本金

9,00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7%的标准，自2017年7月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②被告永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7永泰能源CP004” 债券违约金

（以96,30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自2018年7月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③

驳回原告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0年2月4日，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已受理。①上诉请求：撤销（2018）晋民初511号

《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恒大人寿“17永泰能源CP004” 债券本金9,000万

及利息630万（自2018年7月4日至2020年2月2日，利息差额9,959,178.08元，计算方式详见附表）；由被

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②上诉理由：一审判决第一项判令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恒大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17永泰能源CP004” 债券本金9,000万及利息（按照年利率7%的标准，自2017年7月5日

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改判。

目前该案件一审判决后，公司已上诉。

29、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3,000万元，因被告未能按期兑

付“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已执行和解，正在履行。

30、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5,000万元，因被告未能按期兑

付“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已执行和解，正在履行。

31、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5” 本金20,000万元， 因被告发行的

“17永泰能源CP004” 构成实质违约，触发了存续期内的相关债券交叉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兑付“17

永泰能源CP005” 本金20,000万元及利息。 为此，原告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70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2020年3月26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执28号《执行通知书》：①向申

请执行人支付鑫元基金-鑫合通7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2017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本金200,000,000

元、利息1,400,000元；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鑫元基金-鑫合通7号资产管理计划违约金，以214,000,000

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③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④负担诉讼案件受理费、本案的执行费用等。

目前该案件已申请执行，公司正与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一步沟通，积极协商和解。

32、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7永泰能源CP004” 本金3,000万元， 因被告未能按期兑付 “17永泰能源

CP004” ，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30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7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①被

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金3,000万

元、利息210万元、违约金120.6639万元，共计3,330.6639万元；②驳回原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

2019年9月23日，公司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已受理。①上诉请求：撤销（2018）晋07

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中判令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20.6639万元” 部分，改判上诉人按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算至2018年12月31日，差额为517,131.00元）；本案二

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②上诉理由：一审判决第一项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违约金系按照

日利率0.21‰的标准计算，过分高于因上诉人违约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未予以调整系适用法律错误，应

予改判。

2020年1月13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终59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判决。

33、郑州姚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郑州姚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5月，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公司2×320MW机组热网加热器化学清洗合

同》，合同总价款为212,800元。 按合同约定双方又对部分具体事项分别签订《郑州裕中能源有限公司

2×320MW机组热网加热器化学清洗技术合同》及《生产外包外委工程安全管理协议》，并按《安全管理

协议》约定缴纳了安全保证金10,000元。 2016年6月初，被告进场进行施工， 9月份工程即将完工时，被

告项目负责人通知原告退场，并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另行委托他人进行后续清洗工作，原告认为被

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 为此，原告向新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件和解履行完毕，已结案。

34、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保理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19日，原告与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内保理合同》，约定被告灵石银

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让应收账款，以向原告申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 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为

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向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总计20,000万元。

原告与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对前述《国内保理合同》及附件项下的全部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依约向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了转让价款20,000万元，但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发生逾期支付应付款款项的情形，且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产生其他债务违约情形，已经构成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8月9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2018）沪74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①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

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回购价款计203,

401,700元以及独立违约金20,000,000元；②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6,514,253.55元（以回购价款206,801,700元

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利率标准、计算自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9月25日止）和相应的逾期利息（以

回购价款203,401,700元为基数、 按每日万分之五利率标准、 计算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上述独立违约金及本项所有逾期利息赔偿金额之和，不应超出以20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标准24%及逾期天数所计算的金额；③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450,000元；④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对上述第

一、第二、第三项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担保责任；保证人承担上述

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追偿；⑤被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200,000,000元及自2018年12月19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应收账款200,00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利率标准计算）；

⑥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中任何一方向原告海通

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履行部分或全部付款义务的，其他方的付款义务相应予以免除；⑦驳回原告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2019年9月12日，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已受理。 ①上诉

请求：撤销（2018）沪74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改判被告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向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回购价款203,401,7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利

率标准计算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独立违约金及本项所有逾期利息赔偿金额之

和，不应超出以20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标准24%及逾期天数所计算的金额；撤销（2018）沪74

民初9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律师费450,0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

审诉讼费用。 ②上诉理由：上诉人在2018年10月30日前没有违约，一审法院认定错误，逾期利息应当从

2018年10月30日起算；律师费不属于上诉人违约给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并且该

部分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通过逾期利息、独立违约金、服务费和咨询服务费等方式进行

了补偿，所以不应再支持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并且，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利息等请求

已经超出年利率24%的标准，依法应当予以调减，更不应当再支持律师费的请求。

2019年11月25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民终423号《民事调解书》：①灵石银源

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在各方当事人至二审法院签署调解笔录后， 自2019年11月26日至2024年11月26日向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款项，合计249,960,265.75元；②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应在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付款后30日内按照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提供利息款项的发

票；③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给予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宽限期合计30天；④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华熙矿业有限公司对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⑤其他条款。

目前该案件二审已和解。

35、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30,000万元，因被告未能按期兑付“15永泰能源

MTN001” ，构成实质违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初88号《民事调解书》：①原告平安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同意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其兑付债券本金300,000,000元的期限延期

至2024年10月22日，并按商定的还款日期和金额分期兑付；②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2024年10

月22日当日支付全部未偿利息，并按商定的应付利息计算方式支付；③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对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履行上述保证义务后，有权

向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追偿；④其他商定的违约条款。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和解。

36、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37,000万元，因被告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完成相应抵质押登记手续或落实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面文件，已构成违

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该案件进展与前次披露无变化，目前仍在一审审理中。

37、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1” 本金35,000万元，因被告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完成相应抵质押登记手续或落实追加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面文件，已构成违

约。 为此，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年1月7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7民初173号《民事调解书》：①原

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同意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其兑付债券本金350,000,000元的

期限延期至2024年10月22日，并按商定的还款日期和金额分期兑付；②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

2024年10月22日当日支付全部未偿利息， 并按商定的应付利息计算方式交付； ③被告永泰集团有限公

司、王广西对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第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履行上述保证

义务后，有权向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追偿；④其他商定的违约条款。

目前该案件一审已和解。

38、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交易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王广西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持有被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5永泰能源MTN002” 本金28,000万元，因被告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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